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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08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文化大厦7层7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5,157,5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12.85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马忠先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经公司过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王波董事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马忠董事长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滕殿敏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杨丽芳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丁建娜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高根宝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张昱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王波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徐昌茂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华锐风电科技（江苏）临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54,843,494 97.3793 20,259,732 2.6136 54,300 0.007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与大连重工?起

重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华锐风电科技（江

苏）临港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暨涉及

关联交易的议案

274,843,

494

93.1175 20,259,732 6.8640

54,

300

0.01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935,510,942股按照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颖、方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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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9年8月27日（星期

二） 召开， 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新疆交建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股

东行使表决权，特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事宜进一步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19年8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星期二）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上午9:30分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9年8月26日下午15:00至2019年8月27日下午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平台行使

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一种表决方式。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

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8月21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19年8月2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市区)乌昌路辅道840号，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科研楼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证券的种类

2.02发行规模

2.0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04债券期限

2.05债券利率

2.06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2.07担保事项

2.08转股期限

2.09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2.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2.11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2.12赎回条款

2.13回售条款

2.14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2.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16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2.17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2.18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2.19募集资金存管

2.20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

3.�《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议案》

4.�《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7.�《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承诺〉的议案》

8.�《关于〈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10.�《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别说明：

1、议案（1）-（9）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公司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2、议案（1）-（4）、（6）-（10）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2/3�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计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21）

2.01 发行证券的种类 √

2.02 发行规模 √

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

2.04 债券期限 √

2.05 债券利率 √

2.06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

2.07 担保事项 √

2.08 转股期限 √

2.09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

2.10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2.11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

2.12 赎回条款 √

2.13 回售条款 √

2.14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

2.15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2.16 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

2.17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

2.18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

2.19 募集资金存管 √

2.20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 √

3.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和相关承诺〉的议案》

√

8.00

《关于〈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

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

10.00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

凡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到会的股东均

有权参加。

2．登记时间：2019年8月27日10：00至15：00。

3、登记地点：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市区)乌昌路辅道840号，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研楼

三楼证券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说明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2、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日十日前提交；

3、会议联系方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乌昌路辅道840号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层公司证券

部。

邮政编码：830016

电话:0991-6272850� � � � � � �传真：0991-3713544

联系人：冯凯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941” ，投票简称为“交建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8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

束当日）15： 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及全部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计投票提案外的

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2.01 发行证券的种类 √

2.02 发行规模 √

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

2.04 债券期限 √

2.05 债券利率 √

2.06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

2.07 担保事项 √

2.08 转股期限 √

2.09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

2.10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2.11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

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

2.12 赎回条款 √

2.13 回售条款 √

2.14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

2.15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2.16 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

2.17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

2.18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

2.19 募集资金存管 √

2.20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

期

√

3.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预案〉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

关承诺〉的议案》

√

8.00

《关于〈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

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

关事宜的议案》

√

10.00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

注：请在对应的表决项下打“√”表示

（1）如果委托人未作出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不可以

(2)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持股性质：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以上股东参会登记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委托人为单位的必须加盖单位

公章。

证券代码：

603725

证券简称：天安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49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沈耀亮、胡林、白秀芬、黎华强、袁文华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2,952,36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8.8303%。

2019年5月29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其中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股，详见公司2019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天安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8）。因公司发生转增

股本除权、除息事项，沈耀亮、胡林、白秀芬、黎华强、袁文华持股数量相应变化，其减持股份数量也

相应进行调整。 其中，袁文华于资本公积金转增实施前于2019年3月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3,000股。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9年1月26日披露了沈耀亮、胡林、白秀芬、黎华强、袁文华减持股份的减持计划公告

（ 公告编号：2019-002）。截至2019年8月24日，上述减持计划的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

结束。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袁文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000股，占其实施减

持时公司总股本的0.0020%；白秀芬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5,000股,占其实

施减持时公司总股本的0.0365%。 沈耀亮、胡林、黎华强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沈耀亮

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7,704,111 5.2523%

IPO前取得：7,654,111股

其他方式取得 ：50,

000股

胡林

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3,100,000 2.1134% IPO前取得：3,100,000股

白秀芬

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587,450 0.4005% IPO前取得：587,450股

黎华强

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794,901 0.5419% IPO前取得：794,901股

袁文华

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765,901 0.5222% IPO前取得：765,901股

注：1、沈耀亮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654,111股，通过佛山市粤耀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5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704,111股；

2、胡林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00,000股，通过佛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

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沈耀亮 0 0%

2019/2/2

5～

2019/8/2

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未完成：

140,

000股

10,

785,

755

5.2523%

胡林 0 0%

2019/2/2

5～

2019/8/2

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未完成：

980,

000股

4,340,

000

2.1134%

白秀芬

75,

000

0.036

5%

2019/2/2

5～

2019/7/1

9

集 中

竞 价

交易

7.79 －

8.43

610,

867.75

未完成：

107,

000股

747,

430

0.3640%

黎华强 0 0%

2019/2/2

5～

2019/8/2

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未完成：

252,

000股

1,112,

861

0.5419%

袁文华 3,000

0.002

0%

2019/2/2

5～

2019/3/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2.60

－

12.60

37,

750.10

未完成：

107,

800股

1,068,

061

0.5201%

注：1、胡林担任公司董事、袁文华担任公司监事的任期至2019年5月14日止，根据《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董监高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胡林、

袁文华自2019年5月14日起2019年11月14日期间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2、2019年5月29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其中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

增0.4股，详见公司2019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天安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8）。因公司发生转

增股本除权、除息事项，沈耀亮、胡林、白秀芬、黎华强、袁文华持股数量相应变化，上述减持主体的

减持股份数量相应进行调整。 其中，袁文华于资本公积金转增实施前于2019年3月7日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000股。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沈耀亮、胡林、黎华强因个人原因与市场情况未实施减持。 白秀芬、袁文华按照已发布的减持

计划已实施本次减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减持符合承诺的减持数量及时间区间规

定。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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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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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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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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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

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方案的议案》以及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8]801号），我司获准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7亿元（含17亿元）公司债券。

我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发行工作已于2019年8月23日完成，

情况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19中交债

3、债券代码：114547

4、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含17亿元），本期债券为

本次发行第二期，本期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单一品种，期限为3年。

二、发行结果情况

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10亿元，票面利率为4.28%。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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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8月26日14：5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3号院1号楼合生财富广场

15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赵晖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本公司股份总数为534,948,992股，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9,720,570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342,423,819股。

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285,262,582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份总数的83.31%。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7,161,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

数的16.69%。

3、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1人，代

表股份34,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0.01%。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

情况如下：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共同对外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

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57,195,3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34,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关联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焦健、陈思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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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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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82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2019

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的通知》【医保发〔2019〕46�号】（以下简称“《国家医保目录（2019�版）》” 、“《医保目录》” ）。 现吉

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2019版）》的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有124�个品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19�版）》，其中甲类62个，乙类62个，纳入《国家

医保目录（2019�版）》的主要产品有：四妙丸、小活络丸、养阴清肺糖浆等。

一、公司产品纳入《医保目录》变动情况

本次入选《医保目录》的124个产品中，乙类产品升甲类产品：6个、新进医保产品：5个、退出医保产品：4个、甲

类产品降乙类产品：无。

1、乙类产品升甲类产品：6个

序号 公司名称

药品分类

代码

药品

分类

2019年医保

分类（甲/乙）

编号

药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ZA16B 清热除湿剂 甲 727 二妙丸 丸剂(水丸) ----

2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ZA16B 清热除湿剂 甲 726 四妙丸 丸剂(水丸)

每15粒重

1g

3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XJ01DB

第一代头孢

菌素

甲 614

头孢拉定胶

囊

硬胶囊剂 0.25g

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XJ01DB

第一代头孢

菌素

甲 614

头孢拉定胶

囊

硬胶囊剂 0.5g

5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ZA15G 祛风通络剂 甲 699 小活络丸 浓缩丸

每6丸相当

于原药材

2.3g

6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

限公司

ZA06D 润肺化痰剂 甲 271

养阴清肺糖

浆

糖浆剂

每瓶装

10ml

2、新进医保产品：5个

序号 公司名称

药品分类

代码

药品

分类

2019年医保

分类（甲/乙）

编号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XM01A

E

丙酸衍生物 乙 881 萘普生片 片剂 0.1克

2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XM01A

E

丙酸衍生物 乙 881 萘普生片 片剂 0.125克

3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XM01A

E

丙酸衍生物 乙 881 萘普生片 片剂 0.25克

4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

公司

ZA06A 温化寒痰剂 乙 221

杏苏止咳糖

浆

糖浆剂

150ml/瓶/

盒

5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XJ01XD 咪唑衍生物 甲

★

（503）

甲硝唑片 片剂 0.2g

3、退出医保产品：4个

序号 公司名称

药品分类

代码

药品分类

2019年医保

分类（甲/乙）

编号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无

氨咖黄敏胶

囊

硬胶囊剂 复方

2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无

复方氨酚烷

胺片

片剂 复方

3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无

维U颠茄铝胶

囊

硬胶囊剂

维生素

U50mg,氢氧

化铝0.14g,颠

茄浸膏10mg

4

吉林草还丹药业有

限公司

无

养血安神糖

浆

糖浆剂 180ml/瓶/盒

4、甲类产品降乙类产品：无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多数重点产品纳入在2019�版国家医保目录内，这将有助于这些产品进一步的市场推广和销售，长期会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按照国家政府部门的相关配套管理办法，入选目录产品可能面临价格调整

的风险。 药品未来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890

证券简称：春秋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49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上海瑞司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海宁春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宁春秋” ）持有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4,

000,000股，占当时公司股本总数的7.30%。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海宁春秋《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海宁春秋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6日

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2,597,880股，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0.97%，减持价

格区间11.83-12.06元，减持总金额30,847,753.60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海宁春秋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持有公司股份17,002,1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仍属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瑞司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海宁春秋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上非

第一大 股

东

14,000,

000

7.30%

IPO前取得：10,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 ：4,000,

000股

备注：“其他方式取得”指公司发行上市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上海瑞司红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海

宁春秋投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2,597,

880

0.97

%

2019/5/8

～

2019/6/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1.83

－

12.06

30,847,

753.60

未完成：

13,

513,

320股

17,

002,

120

6.33%

注：本次披露的减持计划中，海宁春秋拟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1,50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减

持拟通过协议转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进行。因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转增0.4股，海宁春秋拟减持股

份数量调整为不超过16,11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海宁春秋实际减持数量为2,597,880股，未完成数量为

13,513,320股。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海宁春秋承诺限售期满后两年内，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

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如有除权、除息，将相应调整发行价）,�因利润分配转股，海宁

春秋自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5月7日减持价格应不低于16.80元；2019年5月8日以后减持价格应不低于11.82

元。 海宁春秋实际减持价格未低于11.82元，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8-27

证券代码：

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

:2019-077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种

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股份，用途为依法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总金额为不少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5元/股（含）。按回购金额下限6,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15元/股进行

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总数不低于4,000,000股，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0.53%；按回购金额上限10,000万元、回购价

格上限15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不超过6,666,667股，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0.88%。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7） 和《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方案》（ 公告编

号：2019-07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

交易日（即2019年8月2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

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8月22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1 刘兵 327,100,886 43.24

2 刘云华 207,345,600 27.41

3 刘义 65,165,760 8.61

4 成都博源天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98,200 1.04

5 上海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274,682 0.96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839,788 0.38

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368,040 0.31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65,620 0.26

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890,964 0.25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标普中国A股红利机会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

1,385,830 0.18

二、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8月22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的

比例（%）

1 成都博源天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98,200 5.00

2 上海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274,682 4.60

3 刘兵

注

7,196,246 4.55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39,788 1.80

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368,040 1.50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65,620 1.24

7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890,964 1.20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标普中国A股红

利机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385,830 0.88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阿尔法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72,133 0.87

10 傅刚 1,168,000 0.74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43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期至

2017年12月31日结束，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仍需保荐机构进行专项督导。 公司于近日收到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出具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旷

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的通知》。 中德证券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

荐机构，原指定王禾跃先生和潘登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现由于王禾跃先生离

职，不能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德证

券授权孙英纵先生自2019年8月26日起接替王禾跃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继

续履行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责任。

本次变更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潘登先生和孙英

纵先生。

特此公告。

附件：保荐代表人孙英纵先生简历。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孙英纵先生简历

孙英纵先生，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正式从业人员，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2013年开始

从事投资银行相关业务，主要参与的项目包括：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深圳文科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等，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孙英纵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

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44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3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沈介良先生关于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解除质押

日期

解除

质押

原因

质权人

本次解除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沈介良 是 5,600

2018年12

月5日

2019年12

月6日

2019年8月

23日

提 前

购回

光大兴陇

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8.1654%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沈介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85,821,5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6279%。 其中，本次解除质押数量为56,000,000股，占其本人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8.1654%，占公司总股本的3.8074%；本次解除质押后，沈介良先生累计质押所持公司

股份数量为411,13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9.9471%，占公司总股本的27.952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介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旷达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67,924,7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21％。 本次解除质押后，

沈介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旷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所

持公司股份数量为456,563,89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9.4542%，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411%。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2019-082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19年8月1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8月25日-2019年8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8月25日下午15:00至2019年8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十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李水荣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4,

807,242,0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6.4133%。

2、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4,797,975,17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6.266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9,

266,8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47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250,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028%；反对

2,125,8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1,250,74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028%；反对2,125,8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6日


